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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

2016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区编办：

根据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行政许可实施

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16 年行

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本单位 2016 年度行政许可事

项共 2 项：

1、华侨回国定居初审

该项目为受理和初审华侨回国到我区辖内户籍地定居，并转

报市侨办审批的“华侨回国定居初审”项目，已纳入广州市荔湾

区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事项，已进驻广州市网上办事大厅；2016

全年经我办受理初审共 14 宗，不受理量为 61 宗；经我办成功受

理转报市侨办审批成功办结 14 宗，其中审批同意 14 宗、审批不

同意 0 宗、转报办结 14 宗。

2、华侨港澳同胞捐赠项目的用途调整、改变的审批。

该项目为受理审核我区辖内已立项监督管理的侨捐项目用

途调整、改变，并报区政府审批。该项目已纳入广州市荔湾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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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事项目录的事项，已进驻广州市网上办事大厅。2016 年

无新增受理。

根据省人大《关于修改<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>等十

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（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 23 号公告）的有关规定，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，2016 年该

项目已经取消。

2016 年，本部门无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。

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在开展华侨回国定居初审工作中，我

办高度重视，认真多次专题研究，加强认识，认真做好对前来办

事华侨的咨询，认真细致，热情为回国定居人员提供服务；在受

理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回国定居的有关规定和条件对行政受理对象

进行审核；根据工作的有关要求，我办还专门对接待室的电脑等

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和配置完善，保证工作的平稳、有序、规范

开展。2016 年，在市侨办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，我办严格按照

工作规定的程序和要求，不断优化工作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缩

短了事务办理时间；目前，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的承诺办结期

限为 30 个工作日，实际平均办结时间为 26 到 28 个工作日左右。

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由审批部门广

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外事办公室实施公开公示。目前市侨办通过其

门户网站“广州侨网”向全社会及海外公布，公布内容包括相关

的法律文件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

法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以及办理结果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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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市侨办的统一编制印发《业务手册》

提供到全市各区侨办，统一印制了《办事指南》供各区使用或参

考自行印制；我办目前统一使用市侨办印制的《办事指南》；清

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工作方面。2016 年，我办在市侨办和区编

办的统一部署下，对华侨回国定居审批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

了认真清理，对“国外居留证明翻译公证、亲属关系公证书、担

保公证书、申请人的本市医院身体状况原因证明”等 4 项涉及中

介服务事项进行了清理，不再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。

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2016 年，按照市侨办的统一部署和

要求，华侨回国定居审批在工作程序和环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，

由 45 个工作日减少为 30 个工作日，对开展该项行政审批工作带

来新的压力。在受理和初审环节，我办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，加

强了与区公安分局的协作，强化和提高工作效率，最大限度压缩

办理时间，确保了有关事项能按期完成。

（六）监督管理情况。华侨回国定居审批由市侨办统一制定

实施有关监管措施、标准。涉及我办开展的初审环节，我办在单

位内部加强了有关的监督管理，对受理的华侨回国定居事项，坚

持实施：受理人-科室负责人-分管领导层级审核监督制度和主任

办公会议审批同意制度；2016 年，我办华侨回国定居初审工作

中未发现、查处有关违法违规的情况。

（七）实施效果情况。华侨回国定居工作开展以来，受到了

海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广泛关注和欢迎，2016 年到我办咨询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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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华侨回国定居业务的海外华侨共有 75 批 89 人次，电话咨询

38 人次，经我办正式受理并经市侨办审批并出具《华侨回国定

居证》共 14 人。对不符合或暂未符合办理条件的华侨，我们也

耐心给予了咨询答复和指导说明。成功办理回国定居审批的华侨

对我办的办事规范、服务效率和水平表示满意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华侨回国定居工作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，前来咨询办理的

华侨日益增加，加上该项业务政策性要求较强，审核的材料和环

节较多，办理对象的客观条件复杂，基本上每宗事务由于行政对

象的不同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，需要逐个分析研处；在受理后

初审过程中，有关材料还要送区公安部门审核，经我办初审后再

送市侨办审批，由于涉及的资料多为比较重要的原件，文件的流

转基本上需要本部门的人员进行传送。目前主要实施该项事务办

理工作的职能的侨务科只有 2 名行政编制人员，同时还需负责其

他方面的工作，人手压力比较大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，合力整合本单位人力资源，提升审核

效率。

2017 年 3 月 27 日


